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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银州区

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整顿实施方案的通知

龙山乡人民政府,各街道办事处,区政府各有关部门:

《银州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整顿实施方案》已经 2019 年 5

月 20 日十届区政府第 1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予印发。

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月 6 月 15 日

(此文公开发布)

银州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整顿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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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全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秩序,改善城乡环境,实现经

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,根据商务部等六部委局联合颁布的《再生

资源回收管理办法》要求,结合我区实际,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围绕“构建

和谐银州、建设文明城区”的目标,按照“辖区负责、属地管理、

部门协作、联合执法”的原则,实行区直责任部门、乡街联合行

动,合力推进,彻底解决城乡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各种经营乱象,

逐步形成统一规范、卫生整洁、文明有序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为突破口,开展再生资源回收行业集中

整顿,全面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和集散市场的经营秩序,建立

健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长效管理机制,促进我区再生资源回收

行业健康发展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(一)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从业区域,对限制再生资源回

收业态区域的回收站点进行搬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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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取缔无照、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违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

为。

(三)整治污染环境、影响市容市貌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

为。

(四)整治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消防隐患的再生资源回收站

点。

(五)打击收售违禁物品和销赃、销赃的再生资源回收行为。

(六)建立和完善再生资源从业备案、登记等相关制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按照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的总体要求,在建设和管理上

实现“三个统一”,即统一规划、统一标准、统一管理。

(一)统一规划。根据经济发展需求、人口密度、环境和资源

等情况,遵循“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、退区返郊、便捷环保”的

原则,依据城区总体规划布局和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,将城区

内现有符合条件的回收站点、企业和集散市场纳入规划区域内规

范经营。建立健全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,并在统一规划区域内规

范从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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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统一标准。再生资源回收站点、回收交易市场须按照商

务部等六部委局的建设管理规范标准和全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

的要求,建设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经营体系。严禁在人群密

集区域设置回收站点。回收站点必须确保安全设施齐全,消防通

道通畅。门店内外环境整洁卫生,回收货物堆码有序,严禁占道经

营、打围设点。管理制度和监督电话上墙,度量衡器具标准,经营

证件齐全。严禁造成环境污染,不得影响和妨碍周边单位和居民

正常的生产生活。

(三)统一管理。全区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职责,加强

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、经营企业和集散市场的监督管理。经营企

业对所属回收站点要按照“统一规划、统一标识、统一价格、统

一计量、统一运输、统一管理”的标准,做好网点规范建设,实施

规范管理。零散回收站点必须按照“统一规划、统一标识,规范

经营”要求,规范从业,自觉维护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秩序。

五、工作步骤

(一)宣传发动阶段(2019年 6月 15日—2019年 6月 30日)。

制定整顿工作方案,召开全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整顿工作会议,

部署整顿工作任务,利用悬挂条幅、发放宣传单、开展《再生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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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回收管理办法》专题培训等方式广泛开展宣传,营造整顿治理

工作良好氛围。

(二)调查摸底阶段(2019 年 7 月 1 日—2019 年 7 月 15 日)。

乡街配合整顿领导小组对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开展全面调

查,摸清回收企业和回收站点的数量,有照、无照情况,经营规模

及环境卫生状况等。

(三)集中整顿阶段(2019年 7月 16日—2019年 8月 15日)。

由商务局牵头,会同市场监管、综合执法、环保、供销等部门按

照整顿工作标准、要求和部署,以联合执法为突破口,逐户整顿,

全面整顿,规范回收经营行为,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
(四)巩固提高阶段(2019年7月16日—2019年12月31日)。

坚持整建结合,疏堵并重,在集中整顿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违法违

规经营行为的同时,建设规范化、规模化、连锁化、品牌化的再

生资源回收体系。同时,根据整顿工作经验,制定长效管理措施和

机制,切实巩固整顿成果。

六、职责分工

本次整顿工作纳入银州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系列活动,在区

政府的统一领导下,按照“属地管理,条块结合”的原则,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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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、乡街要各司其职、协作配合,切实抓好全区再生资源回收

行业整顿工作,确保取得实效。

区商务局:负责整顿工作的统筹协调、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,

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规划,逐步完善再生资源回

收利用体系。对所属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按照整顿要求实行规范化

管理;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城乡再生资源利用体系建设规划。负责

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备案工作。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: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登记管理;

对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进行监督管理;对限制再生资源业态的

街道和路段不予办理工商行政许可;对无照经营者进行查处和取

缔;负责对再生资源交易集散市场和回收站点使用的计量器具进

行检测和监管。

银州公安协调办、各公安分局: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和

经营行为的治安管理,查处收赃销赃行为。

环保分局: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

督管理,依法对违反污染环境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

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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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综合执法分局:协助市场监管、环保等部门对非法经营站

点进行查处,协助街道社区对经营站点影响环境的行为进行规

范。

区应急管理局:负责对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和回收站点的

安全生产进行监管,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检查,对存

在安全隐患、违反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回收站点依法进行查处。

区消防局:负责对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和回收站点进行消

防安全隐患检查,对未达到要求的再生资源集散市场和回收站点

依法进行查处。

区供销社:负责协调市供销社管辖的回收企业及站点的整顿

工作。

龙山乡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:履行“属地管理”责任,

做好集散交易市场和回收站点的日常监督工作。负责对辖区范围

内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的企业、站点开展地毯式调查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整顿工作领导

小组。组长由分管副区长担任,副组长由区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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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任,成员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应急管理局、综合执法分局、

环保分局、消防局、供销社、龙山乡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主

要负责同志担任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,

办公室主任由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领导小组负责对整顿工

作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。

(二)搞好调查摸底。凡在全区范围内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工作

的,都要列为调查摸底对象。在辖区内开展地毯式调查。各相关

部门填写好调查表,为搞好集中整顿掌握第一手资料。

(三)强化协作配合。各相关单位要确定具体负责人为整顿工

作联络员,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和联络员会议,研究整顿

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,要落实专门人员,开展联合执法检

查,严肃查处各类违法经营行为。


